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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獎勵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9年 8月 21日臺北縣政府八九北府民禮字第 317629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4日臺北縣政府北府民宗字第 0970501328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5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法規字第 0991209390號公告繼續適用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1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民秘字第 1000734827號函訂定全文 11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宗教團體捐助、辦理公益慈善及社會

教化事業，或積極配合本府施政方針，以發揮宗教功能，啟發社會正義，

增進社會福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宗教團體為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轄內登記有案寺廟、 

    財團法人教堂（會）及宗教基金會等。 

三、宗教團體依本要點獎勵之事業，以自行或參與興辦之事業為主，其種類如

下： 

（一）公益慈善事業：  

          1.社會救助：生活扶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醫療補助、醫療巡

迴服務及其他濟世救人事項。 

          2.兒童福利：托兒所、育幼院、兒童緊急庇護所及其他兒童福利機

構。 

          3.青少年福利：青少年服務及教養機構之設置、文康休閒育樂設施、

獎助學金及職業訓練等。 

          4.婦女福利：婦女福利服務及職業訓練。 

          5.老人福利：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文康機構、服

務機構、托老服務及敬老服務。 

          6.身心障礙福利：托育養護、醫療復健、職業訓練、就業輔導、社

區照顧及改善無障礙環境。 

7.社區設施：醫療設施、圖書館（室）、文物館、教養設施、捐獻

土地、房舍、財物及器材設備等。 

（二）社會教化事業： 

          1.充實民眾自我教育教化設施：充實圖書館資料、體育及遊樂器材

等。 

          2.舉辦生活、職業及各種講座：老人、婦女及青少年等講座。 

          3.舉辦專業講習：家事、家庭理財、農作物栽培、歌舞及體育等。 

          4.舉辦身心健康活動：球類、登山、健行及體育等。 

          5.民俗才藝之保存、薪傳之活動或講習。 

          6.舉辦國學研習會，培養倫理道德觀念。 

          7.倡導現代化國民生活運動。 

          8.佈教、傳道及透過大眾傳播實施社會教化。 

          9.配合響應本府施政方針，並達獎勵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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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其他有益於教化人心、淨化社會之教化事項。 

四、本府及本市各區公所輔導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實施要領： 

（一）輔導宗教團體自主、自力或聯合數個寺廟、教堂（會）共同興辦。 

（二）輔導宗教團體成立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推行委員會，以策劃

執行相關事項並置專人處理事務。 

（三）輔導宗教團體衡酌本身資源，以漸進方法，不限規模與方式興辦。 

（四）宗教團體興辦事業之硬體設施經費，應自行籌措或由信徒捐助。 

（五）宗教團體針對當地社會實際需要，因地制宜選擇興辦項目。 

（六）本市各區公所得選定轄內績優之宗教團體舉行示範觀摩，以增宏效。 

（七）輔導宗教團體，採區域性、聯合性、系統性之方式興辦公益慈善或社

會教化事業，藉以提升興辦之規模與層次，並依下列原則輔導辦理： 

        1.結合同一地區內之寺廟、教堂（會）共同興辦。 

        2.聯合同一主神之宗教團體如媽祖廟、慈惠堂、保生大帝等共同興辦。 

        3.結合其他社會團體、慈善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等團體共同興辦。 

（八）興辦社會教化事業績優之團體及人士，由本府予以獎勵。 

五、實施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或配合響應本市施政方針績優宗教團

體之獎勵，依下列標準辦理： 

（一）公益慈善事業： 

        1.年累計捐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一百萬元者，由

本府頒發獎狀。 

        2.年累計捐資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五百萬元者，由

本府頒發獎牌。 

        3.年累計捐資金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由本府頒發匾額或獎座。 

        4.年累計捐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由本府報請內政部獎勵。 

（二）社會教化事業： 

        1.本府就本市各區公所陳報轄內績優宗教團體之資料審核，擇優頒發

匾額或獎狀（牌）獎勵。 

        2.宗教團體中個人從事社會教化事業成績優異者，得比照前目規定，

由本市各區公所列舉事蹟，推薦本府頒發獎狀（牌）予以獎勵。 

（三）連續十年以上獲本府表揚者，以十年為一單位，或十五年內獲本府表

揚十二次以上者，由本府專案報請內政部獎勵。 

 

六、前點所稱年累計捐資金額之核計，以該年度實際支付而有據可稽者為限。 

 

七、提供固定設施興辦公益慈善事業收有費用者，其金額之核計應扣除當年度

收取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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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符合獎勵標準之宗教團體或宗教團體中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給

予獎勵： 

（一）符合獎勵標準之宗教團體中個人其德行不良或金錢來源不當者，不予

獎勵。 

（二）管理人（委員）或董、監事任期屆滿，未依章程規定辦理改選者。 

（三）宗教團體停止組織運作或未依規定提送組織運作相關資料達一年以上

者。 

（四）未辦理寺廟總登記者。 

九、本市各區公所應遴選或推薦轄內符合本要點獎勵之宗教團體，由宗教團體

於每年三月底前，填具獎勵事實表（格式如附表一至附表三）二份，併同

實際支付費用證明資料。 

 

十、本市各區公所應對所函報獎勵者，事前詳為審查，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問

查證。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民政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